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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宁夏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

实施方案

按照《自治区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<

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>的

通知》要求，为切实做好草原补奖政策贯彻落实工作，结合实际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及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

次、十一次、十二次全会精神，围绕自治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

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要求，遵循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

共享”的发展理念，以草原生态保护为主线、以农牧民持续增收

为核心，坚持全域禁牧、山川互济、农牧互补，构建草原生态保

护与现代畜牧业良性互促长效机制，推动我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,

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一是保持稳定，协同发展。保持政策目标、实施范围、补助

标准、补助对象“四稳定”，坚持农牧区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协同

发展，以草原补奖为主要实施内容，确保政策实施的连贯性，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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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农牧民的政策预期。

二是权责到县，分级落实。继续坚持草原补奖政策资金、任

务、目标、责任“四到县”，调动落实政策自主性和积极性。完

善政策落实工作机制，逐级建立目标责任制，明确责任，分解任

务指标。

三是公开透明，补奖到户。继续坚持任务落实、资金发放、

建档立卡、服务指导、监督管理“五到户”，确保政策落实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，做到政策实施全程透明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是绩效管理，提升效益。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制度，全面开

展对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、草原生态改善，促进草牧业发展等情

况的绩效评价，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任务落实到

位，维护农牧民切身利益。

（三）目标任务

通过实施草原补奖政策，在全区继续推行草原禁牧制度，巩

固禁牧成果，促进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。加快草牧业生产方式

转变，促进现代畜牧业高质高效发展；稳步提升农牧民收入水平

和改善生活条件，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为建设经济繁荣民族

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做出积极贡献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我区实施全域禁牧，草原补奖政策实施内容全部为草原禁牧

补助。

（一）补助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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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了草原承包责任制的草原。具体实施范围在申报实施草

原补奖政策的盐池县、同心县、海原县、平罗县、红寺堡区、原

州区、西吉县、彭阳县、泾源县、隆德县、沙坡头区和中宁县

12 个县（区）。

（二）补助对象

持有草原承包证或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的农牧民、长期经营

管理国有草原的农牧场和草原自然保护区等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

按照中央财政下达我区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总量，

依据全区核定草原承包面积 2534 万亩，按照每亩 7.5 元进行补

助。同时，补助实行“封顶保底”，每户补助面积最大不得超过

3000 亩，保底面积根据封顶结余资金测算确定。

（四）补助方式

1.已承包到户或联户的草原，按实有承包面积进行补助。承

包面积以承包户所在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或乡(镇)人民政府颁发的

草原承包证和草原承包合同为依据。

2.结合我区实际，对草原承包到户的补助资金通过“一卡（折）

通”直补到户。国有农牧场和草原自然保护区等集体承包草原的

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承包单位，用于单位内草原承包户禁牧补助

的发放，未承保到户或职工的，补助资金用于草原生态保护和草

牧业发展。国有农牧场和草原自然保护区需编制细化实施方案，

并报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和林草部门备案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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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草原承包权依法转包的，原承包人为草原补奖受益主体；

依法转让的，受让方为草原补奖受益主体；改变草原属性或违反

禁牧有关规定的，应当依法停止发放草原补奖资金。严禁国家公

职人员承包经营草原，享受草原补奖政策。

4.对生态移民或因行政区划调整造成人地分离，草原属地管

理发生改变的，由变更后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或乡（镇）人民政

府重新颁发草原承包证或签订草原承包合同，并申报兑付补助资

金和采集录入信息；对生态移民的农户，由原户籍所在县（区）

申报兑付补助资金和采集录入信息。

三、补助程序

（一）补助面积核定

各行政村据实统计本村符合补助政策要求的草原承包面积，

以户为单位，张榜公示 7 天无异议后，上报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

府。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各行政村上报的草原承包面积进行核实

后，编制花名册，以村为单位进行公示（包括补助对象、补助面

积和补助金额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公示期间，如有异议，

必须重新核实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核实补助面积无误后报县（区）

农业农村部门，由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林草部门审核无误后，报自

治区农业农村厅、林业和草原局审核汇总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同

时做好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管理信息系统录入审核上报

工作。

（二）补助资金拨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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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依据审定的补助面积和补助标准，提出当

年资金分配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，自治区财政厅审定后及时下达

资金。县（区）财政部门收到草原补奖资金后及时拨付到农业农

村部门，农业农村部门依据审定的补助面积和享受补奖政策的农

牧户信息，按照补助标准，确定补助资金兑付明细表，通过“一

卡（折）通”将补奖资金直接发放到农户个人账户，并在相关存

款凭证（个人对账单）摘要栏内注明“禁牧补助”字样，不得无

故拖延、拒付、挤占和挪用补助资金。国有农牧场和草原自然保

护区等集体承包草原的单位，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承包单位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草原补奖政策资金拨付和绩效管理

工作，统筹做好全区草原补奖政策的组织落实。

（二）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负责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和资金分配

方案，会同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核定县（区）补助面积，组织开

展草原补奖政策宣传培训、绩效评价、效益评估、监督检查等，

抓好草原补奖政策落实。

（三）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负责禁牧监督管理，开展草原生

态动态监测评估，建立健全县、乡、村三级草原管护网络，加大

对草原禁牧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是落实草原补奖政策的责任主体，

负责统筹县级财政、农业农村和林草部门做好本地草原补奖政策

落实，制定实施方案，核实草原承包面积，确保补奖资金按时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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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发放到位。

（五）乡镇人民政府和行政村负责草原承包面积、农牧户补

助信息的登记造册、核实、公示、汇总和上报等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项目县（区）要根据《2022 年草原补奖政策项目实施方

案》制定县级实施方案，加强项目组织领导，强化基础工作、资

金管理、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，将 2022 年草原补奖政策不折不

扣落到实处。

（一）强化基础工作。严格落实禁牧封育制度，稳定和完善

草原承包经营制。扎实做好农牧民信息采集等工作，强化县级系

统管理人员和乡（镇）、村数据采集人员培训，确保数据准确性

和资金发放安全性。严格落实“月报”制度，按期报送任务落实

情况和补奖资金兑付到户情况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管理。建立健全草原补奖资金管理规章制度，

规范资金使用和管理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农业农村部门，按照

实施方案制定补奖资金分配方案，设立补奖资金专账，并下设各

分项资金明细账户，分别核算，专款专用。要通过“一卡(折) 通”

将补奖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户，并在卡（折）中明确政策项目名

称。草原补奖资金发放严格执行公示制度，接受群众监督。补助

资金原则上不能形成结余，如因特殊原因形成结余的，需按有关

结余资金管理规定使用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级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要会同纪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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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察、审计等部门，加强对政策任务和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

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保护和巩固政策实施成效。

（四）加快工作进度。各有关县（区）于 2021 年 12 月 31

日前将 2022 年细化实施方案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、

林草局备案。加强日常管理，及时妥善处理政策落实中存在问题，

重大事项要向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、林草局报告。加快补助资金

兑付进度，各县（区）在 2022 年 6 月～9 月每月 5 日前按要求

上报资金兑付进度报表和政策落实情况，2022 年 9 月 31 日前完

成全部补助资金兑付，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以正式文件报送草

原补奖政策实施总结报告和绩效自评报告。

附件：1.2022 年宁夏草原补奖政策项目任务和资金计划表

2.2022 年宁夏草原补奖政策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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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宁夏草原补奖政策项目任务和资金计划表

序号 县（区）
年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
补助标准

（元/亩）

年禁牧补助

面积（万亩）
备注

合计 19005 7.5 2534.00

1 平罗县 73.5 7.5 9.80

2 红寺堡区 945 7.5 126.00

3 同心县 2981.25 7.5 397.50

4 盐池县 5325 7.5 710.00
禁牧补助资金含盐池滩羊选育

场禁牧补助面积 10.95 万亩。

5 沙坡头区 2510.25 7.5 334.70
禁牧补助资金含中卫山羊场禁

牧补助面积 19.22 万亩。

6 中宁县 2184 7.5 291.20

禁牧补助资金含从青铜峡因行

政区划调整至中宁的禁牧补助

面积 16.42 万亩。

7 海原县 2747.25 7.5 366.30
禁牧补助资金含甘盐池种羊场

禁牧补助面积 21.797 万亩。

8 原州区 923.25 7.5 123.10
禁牧补助资金含固原云雾山管

理处禁牧补助面积 5.8 万亩。

9 西吉县 600.75 7.5 80.10

10 彭阳县 547.5 7.5 73.00

11 隆德县 147 7.5 19.60

12 泾源县 20.25 7.5 2.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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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宁夏草原补奖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

为确保我区草原补奖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，规范绩效考核

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评的对象与指标

对全区实施草原补奖的县（区）实行绩效考核。重点对基础

工作和实施成效进行考核。

二、评价的依据

（一）财政厅下达的资金指标文件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资金

计划、自治区总体实施方案和县（区）项目实施方案等；

（二）资金兑付进度；

（三）各县（区）落实草原补奖政策年度工作总结。工作总

结需对任务和资金落实使用管理、牧民收入增加等方面进行分项

总结；

（四）各县（区）关于草原补奖政策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资

料；

（五）各县（区）财政局“一卡通”资金拨付证明资料以及

财政监督检查报告等；

（六）牧户信息录入审核情况；

（七）草原补奖政策公示、宣传、培训等工作的相关文档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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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像资料。

三、绩效评价考核

绩效评价工作分两个层面：一是县（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对辖

区内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自评。按照农业农村厅绩效考核总

体要求，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逐项进行打分，绩效评价结果上

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；二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开展综

合绩效评价，包括检查复核和综合评价。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采取

资料审查与实地复核相结合的方式，组织有关专家对县（区）农

业农村部门的项目自评报告进行检查复核。根据检查复核情况，

对项目建设延伸绩效评价进行综合评价，项目绩效评价考核分优

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档次。90 分（含 90 分）以上为优秀

（含 90 分）；80-89 分（含 80 分）为良好；70-79 分（含 70 分）

以上为合格；7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评阶段。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，被评价考核单位逐

项对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打分，撰写自评报告，连同证明材

料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，抄送自治区畜牧工作站。

（二）审核阶段。2022 年 11 月 15 日前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畜牧兽医局进行综合绩效评价，主要依据县级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

县级自评结果和证明材料进行评价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。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畜牧兽医局将综合评价分数、评估等次建议及工作总结报送厅规

财处，由厅规财处报自治区财政厅及农业农村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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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绩效考核管理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由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具体负责本辖

区各项目绩效考评工作。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检查、考核评分和

汇总考评情况。

（二）严格绩效考核。要认真按照考核程序开展绩效考核工

作，做到公开、公正、透明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适时组织开展重

点抽查，对发现的问题责成有关单位限期整改，确保完成项目预

期绩效目标。

附表：2022 年宁夏草原补奖绩效考核指标表



.

附表

2022 年宁夏草原补助奖励绩效考核指标表

序号 评价项目 具体内容 评分办法 满分

1

基础工作

50 分

资金管理使用情况
主要评价资金管理制度建设、兑付

程序执行等情况。

实行专帐管理，得 2.5 分；按兑付程序兑付资金

的，得 2.5 分，缺一项扣 2.5 分。
5

2
年度实施方案、工作总结及绩

效自评报告制定上报情况
制定时间、文件名称、文号。

及时上报年度实施方案、绩效考核实施方案的，

得 5 分，缺一项扣 2.5 分。
5

3
年度工作总结及绩效自评报告

制定上报情况
制定时间、文件名称、文号。

及时上报工作总结及绩效自评报告的，得 5分，

缺一项扣 2.5 分。
5

4

电子档案录入

管理情况

牧户基础信息

录入

基础信息录入数与计划数及百分

比，承包证照片已上传数与应上传

数及百分比。

牧户信息、承包证照片、承包面积等平均录入率

95%（含）以上，得 5 分；95%-90%（含），得 3

分；90%-85%（含），得 2 分；85%以下，不得分。

5

5
录入的基础信息正确数与录入数

及百分比。

录入牧户信息准确率 98%（含）以上，得 5分；

98%-95%（含），得 5 分；95%-90%（含），得 3

分；90%以下，不得分。

5

6
基础信息审核数与录入数及百分

比。

准确率 98%（含）以上，得 3 分；98%-95%（含），

得 3 分；95%-90%（含），得 2 分；90%以下，不

得分。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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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任务落实情况

资金发放情况

录入

到户资金录入数与应发数及百分

比。

到户资金录入数与应发数百分比，完成 95%（含）

以上的，得 2 分；90%（含）-95%的，得 1 分；

85%以下，不得分。

2

8
补助资金发放

比例
禁牧补助资金发放比例。

禁牧补助资金发放比例完成 95%（含）以上的，

得 10 分；90%（含）-95%的，得 8分；85%（含）

-90%的，得 5 分；低于 85%的，不得分。

10

9
补助资金发放

进度
禁牧补助资金兑付进度。

在 10 月 31 日前完成兑付的，得 10 分；11 月 15

日前完成兑付的，得 8 分；11 月 30 日前完成兑

付的，得 5 分。12 月及以后完成兑付的，不得分。

10

10

实施成效

50 分

现代草牧业发

展情况

规模化养殖情

况

牛羊规模化养殖比重（50 头牛或

100 只羊，折合成羊单位），较上

年增加情况。

牛羊规模化养殖比重较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（含）

以上的，得 15 分；增加 1.5（含）-2 个百分点

的，得 12 分；增加 1（含）-1.5 个百分点的，

得 10 分；增加 0-1 个百分点的，得 8 分；不增

加的，不得分。

15

11

饲草种植面积

和基础设施建

设情况

新增饲草种植面积较上年增加情

况，新增储草棚和青贮窖、畜牧业

机械化水平提高等方面的情况（均

要与上年进行比较）

饲草种植面积较上年增加 1 个百分点（含）以上，

得 7 分；新增牲畜棚圈、青贮窖、储草棚，畜牧

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的得 8分；未达到不得分。

15

12

政策效应

可持续影响
农牧民自觉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

意识是否提高。

随机抽查 20 户牧民，12 户（含）以上认为确有

提高得 1 分，每增加 2 户（含）增加 1 分，最多

得 10 分。

10

13 农牧民满意度
农牧民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程

度。

随机抽查 20 户牧民，12 户（含）以上满意得 1

分，每增加 2 户（含）增加 1 分，最多得 10 分。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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